东南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研究生2025年海宸奖学金
评审细则
一、评选组织
成立海宸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负责制定细则并组织评审，成立集成电路学院海宸奖学金评审秘书委员会。
二、奖励对象和申请条件
（一）奖励对象
凡在培养计划规定学制内正式取得学籍、完成注册并符合下列申请条件的全日制非定向就业的二年级硕士研究生，不含休学期间的研究生。
(2) [bookmark: _GoBack]申请条件
1.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2.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正直，在校期间未受过通报批评或其他处分；
3.关心集体、团结同学，有较强责任感；
4.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优良，规格化成绩在专业前30%；
5.逻辑思维能力强，具备较强的统计分析能力，有志于从事金融投资方向工作；
6.在科学研究方面有突出表现优先；
7.愿意前往海宸公司实习的申请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获得奖学金，参与实习至少3个月以上实习，线下至少3个月，其他可以结合线上。就业指导中心已发布上海海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习生招聘公告，请有意向参评奖学金的研究生参加实习招聘，公告详见推送：https://mp.weixin.qq.com/s/UutDmvALwF-qECADQ6Wuiw；
三、奖励标准和名额分配
（一）奖励标准
每生5万元。
（二）名额
全校一共6个名额，为6个学院共有名额，学院可推荐2人至校级差额评选。
四、评审程序
（一）发布通知
集成电路学院发布评审通知。
（二）个人申请
满足申请资格且有意愿申请海宸奖学金的二年级硕士研究生，本人应根据本细则，填写并提交《2025年海宸奖学金申请学生信息汇总表》（附件1）、《东南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学生参与海宸公司实习导师同意书》（附件2，需要导师签字）及个人简历及证明材料。评审可认定的成果应属于东南大学。
（三）材料初审
评审委员会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进行真实性进行审查。
（四）答辩环节
东南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将邀请研究生院、学生处、教育基金会、学院教师、学生代表组成的评审小组。评审小组专家根据学生个人思想、学业科研情况、社会服务、对金融投资行业的理解和个人职业规划表现进行答辩评审。
（五）推荐获奖名单公示
评审委员会根据答辩综合表现确认最终推荐人选并公示。对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学生，可在公示阶段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评审委员会会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
（六）材料上报
公示结束后提交至研究生院进一步进行校级评审，最终结果以学校公布为准。
五、其他
1.在奖学金评审过程中，若研究生本人有违反学术纪律或弄虚作假行为，取消该生在校期间各项奖学金申报资格，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
2.获奖成果不可重复申报使用。
3.本办法与国家、省及学校文件相冲突时，以上级文件为准。
附件
1. 2025年海宸奖学金申请学生信息汇总表
2. 海宸奖学金-东南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学生参与海宸公司实习导师同意书
